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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

成技教〔2025〕60 号 

 

教务处 

关于 2025 年普通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 

各学院: 

根据《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

(修订)》 (成技发[2025]28 号)相关规定，请各学院按照《成都

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(成技发

[2025]30 号)开展 2025 年普通学生转专业工作，为切实做好

此项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2025 年 11 月 7 日前，各学院结合本院专业人才培养

和教学资源情况，制定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，并将部门负责

人签署意见、加盖学院公章后的纸质版（电子版另发指定邮

箱）交予教务处。 

二、2025 年 11 月 18 日前，教务处对各学院转专业工作

实施细则及招生计划进行汇总、初审，并报学校转专业工作

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通过后向学生公布。 

三、2025年11月18日前，各学院同步在网站发布审议通

过后的本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及招生计划、考核方式、

考核内容、考核时间和地点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及邮箱等。 



四、2025 年 11 月 28 日前，拟转专业学生向本学院递交

转专业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。经本学院签署意见、学生处

审批后，由本学院学籍管理人员将学生的转专业申请表和相

关证明材料交予教务处，教务处统一备案后移交拟转入学院。 

五、2025 年 12 月 3 日前，拟转入学院负责对拟转学生进

行资格审核，将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、考核方式、考核科目

及考核时间在本学院网站予以公布，并及时告知学生本人。

对不符合条件的学生要告知其本人并做好相关解释工作。 

六、2025 年 12 月 9 日前，各学院按照本学院转专业工作

实施细则组织转入考核，将考核结论及相关资料返回教务处。 

七、2025 年 12 月 26 日前，教务处初审各学院拟接收学

生名单，经校级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复审后，报校长办公会

审议，审议结果在教务处网站、学校公示栏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学籍变更及学习安排。公示结束后，学校发布转专

业文件，待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原专业完成本学期期末考试

后，教务处发放《分班通知书》并进行学籍变更。学生在新

学期开学后进入新专业新班级学习。 

九、二级学院按照《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

实施细则》第五章内容，对学生已修课程进行学分认定及学

习指导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31 日 


